
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新都府办函〔2023〕33号

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新都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

发展的措施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《新都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措施》已经成都市

新都区人民政府第 39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4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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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都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措施

为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

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全面实现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目标，

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优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。房地产开发项目可申请

延缓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，延长期至商品预售许可证办理前

缴纳，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开工后 6个月。

二、支持人才住房需求。按照职住平衡原则，鼓励支持本区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引进高端人才，经认定后，符合条件的，可新

购商品住宅或人才公寓一套。

三、鼓励居民合理消费。鼓励居民购买地下停车位，缓解城

市停车难，对符合条件的居民新购地下车位的，给予 1500元/个

的消费补贴。

四、完善公服设施配套。进一步完善公服设施配套，坚持以

片区开发为重点，优先完善区域城市道路、医疗教育和公园配套

建设，以点带面、科学配置，不断提升城市品质。

五、推行多元化安置。鼓励采用多元化安置方式，积极推动

多元化安置措施的制定出台，引导安置群众自主选择商品住房，

加快群众住房条件改善。

六、优化履约保证金。落实市政府减免履约保证金政策。对

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为B级（含 B级）以上信用优良企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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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土地出让阶段不收取履约保证金。对已签订履约协议并缴纳

履约保证金的住宅项目，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为 B级（含 B

级）以上信用优良企业根据履约进度采取相应保函的形式替代履

约保证金。

七、加大城市营销。加大新都城市品牌营销，分片区联动企

业开展营销策划推广，提升区域价值。鼓励开发企业开展线上线

下城市营销和项目推广活动，产生市场积极反响的，给予开发企

业信用等级加分奖励。

本措施自 2023年 5月 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年 5月

10日。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调整，按调整法律法规政策

执行。本政策措施由成都市新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具体解

释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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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，区级各人民团体，驻区有关单位。


